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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
宋远方当选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林峰海当选为市长

本报聊城 3 月 2 日讯(记者
刘铭 刘云菲 ) 3 月 2 日，聊城
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闭幕，宋远方当选为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林峰海当选为市长。

3 月 2 日上午 9 点，市十六届
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

议。表决通过了会议总监票人、监
票人名单(草案)，选举产生了市十
六届人大常委会主任、第一副主
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市人民
政府市长、副市长，市中级人民法
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表
决通过了市十六届人大各专门委

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草案)，并表决
了各项决议。

大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依
法选举宋远方为市十六届人大常
委会主任，选举汪文耀为市十六届
人大常委会第一副主任，选举王改
真、孙菁、刘新东、张同村为市十六

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满庆富
为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选
举 32 人为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委
员。

大会选举林峰海为聊城市人
民政府市长，选举李希信、侯军、白
志坚、李吉增、张旋宇、马丽红、任

晓旺为副市长。
选举黄伟东为聊城市中级人

民法院院长；选举王学军为聊城市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按照《地方组
织法》的规定，市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须报经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
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

2 日，聊
城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闭
幕，与会代表
在大会闭幕后
走出会场。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市长林峰海就职讲话承诺：

一切工作要从群众利益出发
本报聊城 3 月 2 日讯(记者 刘铭

刘云菲) 2 日上午，在市十六届人
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市长的林峰海，
发表就职讲话时表示，政府的一切工
作都要从群众利益出发，千方百计改
善民生，全力为老百姓办实事、解难
题、谋福祉。

林峰海离开座位，走到发言席时，
首先向与会代表深鞠一躬，会场内响
起了热烈的掌声。“今天各位代表再次
选举我担任聊城市市长，我深深地感
到这是各位代表和全市人民对我的信
任和厚爱，更是对我的期盼和重托。”
林峰海说。

林峰海介绍，我省将加快省会城
市群经济圈发展，并对聊城市予以重
点支持，聊城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近

年来，农业农村发展步伐明显加快，工
业四大千亿产业园区框架已经拉开，
四大战略性支柱产业正在崛起；城区
北部物流园区加快建设，商贸物流中
心城市框架正在形成；一批文化旅游
重大项目正在实施，文化旅游业孕育
着新的突破；中心城区加快“东扩、南
展、北延”，百万人口大城市框架正在
拉开。

“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完全有条
件、有能力推动全市综合经济实力再
上大的台阶，完全有条件、有能力使城
乡面貌发生大的变化，完全有条件、有
能力让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大的提高，
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做到争先进位、跨
越发展，把聊城建设得更加美好！”林
峰海说，今天的会议选出了新的政府

领导班子，从今天开始，新一届政府踏
上了新的征程。

为向全市人民交一份满意的答
卷，林峰海承诺，要确保全市主要经济
指标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高于周
边市，尽快缩小与发达市的差距；政府
一切工作，都要从群众利益出发，考虑
群众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支持不
支持，千方百计改善民生，全力为老百
姓办实事、解难题、谋福祉。

“全面实现今后五年的目标任务，
关键在落实。”林峰海说，作为市长，一
定要做好“发动机”，不断增强“源动
力”，同时推动各级、各部门、各单位一
环扣一环、层层抓落实，决不允许打太
极拳、玩空手道、耍花架子、搞形式主
义。

市人代会收到建议 102 件
本报征集的 8 件建议获认可

本报聊城 3 月 2 日讯
(记者 刘铭 刘云菲)

到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
2 日闭幕，大会议案组共
收到代表建议 102 件，交
通、城建、环保、医疗、教育
成为代表关注的焦点。本
报“民意直通车”栏目征集
到的 20 多条市民建议，经
整理选出 8 件具有代表性
的建议递交给了大会议案
组。

“截至大会闭会，议案
组共收到了 102 件代表建
议，相比去年人代会收到
的 83 件人大代表建议，数

量上有所提升。”大会议案
组一负责人说，其中交通、
城建、环保、教育依然是代
表关注的焦点。

2 日上午，本报工作人
员将“民意直通车”栏目近
期征集到的市民建议整理，
选出 8 件具有代表性的建
议提交到大会议案组，其中
包括改建凤凰台为广场、改
变洒水车上路时间、对马路
井盖实行统一管理等。大会
议案组负责人表示，市民提
到的这些建议都不错，将统
一协调相关相关部门予以
办理。

最低工资标准 1 日起调整
月及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提为 950元、10元

本报聊城 3 月 2 日讯
(记者 刘云菲 通讯员

姚蕾 ) 记者 2 日从市
人社局获悉，全市最低工
资标准 3 月 1 日起调整，
月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为
950 元，小时最低工资标
准提高为 10 元。

市人社局工作人员介
绍，聊城已调整了 5 次最
低工资：上一次是 2011 年
3 月 1 日，调整后最低工
资标准为 800 元。

据了解，最低工资标
准适用于国内的企业、个
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
单位等组织和与之建立劳
动关系的劳动者，同时适
用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
关系的劳动者。最低工资
标准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

作时间或依法签订的劳动
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
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
用人单位依法支付的最低
劳动报酬。

“劳动者在试用、见
习、熟练或学徒期间，用人
单位和劳动者双方的劳动
关系 事 实 已 经 成 立 ，适
用 最 低 工 资 规 定 。”该
工作人员介绍，最低工
资不包括：延长工作时
间的加班加点工资；中
班 、夜 班 、高 温 、低 温 、
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
工 作 环 境 条 件 下 的 津
贴；法律、法规和国家、
省 规 定 的 劳 动 者 应 当
享受的福利待遇等。劳
动 者 个人应当缴纳的社
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包
含在最低工资标准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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